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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深入开展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
大整治专项行动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各县、区委，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成果，

根据《安徽省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排查整改奖惩工作管理办法》

《宿州市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具体举措》等

有关要求，经市委、市政府同意，决定进一步深入开展全市突

出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把握总体目标

坚持县区（园区）属地管理主体责任和市直部门监管责任

双向发力，更好发挥市直各部门管发展、管生产、管行业必须

管环保的监管作用，通过各领域常态化的大排查、大整治，促

进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更多的短板弱项问题纳入整改提升，推动

由单一点位问题整改向同类问题系统整治、综合治理转变，努

力减少负面典型风险隐患，不断改善全市生态环境质量。

二、聚焦重点任务

（一）省委、省政府确定的排查整治重点

1.林业领域。重点排查整治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
地公园、森林公园、地质公园内各类违法违规问题，违规侵占

林地、湿地等方面问题（市林业局牵头负责，各县区委、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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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市管各园区党工委、管委会具体落实。以下均需各

县区、市管各园区按职责具体落实，不再一一列出）。

2.农业农村领域。重点排查整治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及重
点渔业水域内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重点水域禁捕退捕政策落实，

畜禽粪污、水产养殖尾水、农作物秸秆、废弃农膜等资源化利

用以及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禁养区内畜禽养殖关闭搬迁，化

肥、农药减量使用等方面问题（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负责）。

3.住房城乡建设领域。重点排查整治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转
运处置，宿州城南污水处理厂和汴北污水处理厂收水区域内生

活污水收集处理，市主城区 12条黑臭水体治理，市主城区建筑
工地渣土运输抛洒治理等方面问题（市城市管理局牵头负责），

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置，各县主城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

黑臭水体治理，建筑施工扬尘防治，建筑工地内渣土（建筑垃

圾）堆放管理、混凝土搅拌站环境综合整治等方面问题（市住

房城乡建设局牵头负责）。

4.水利领域。重点排查整治河湖及岸线管理保护，生态流
量水量管理，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整治，河湖水

域衰死水草清理，水利工程扬尘，地下水超采区和水土流失治

理等方面问题（市水利局牵头负责）。

5.环境污染领域。重点排查整治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和
黑臭水体治理，化工园区和化工企业土壤、地下水污染源头管

控，重点排污单位污染防治措施落实，“散乱污”企业排查整

治，入河排污口规范设置，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人为干扰环境

质量监测等方面问题（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负责）。

6.自然资源领域。重点排查整治矿山无证开采、超层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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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法开采，矿山开采期间的扬尘、生产废水、噪音等环境污染

问题，矿山生态修复，土地利用保护，矿产资源保护，采煤沉

陷区综合治理，生态保护红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实施等方面问

题（市自然资源局牵头负责）。

7.交通运输领域。重点排查整治港口码头及船舶污染，公
路施工环境管理等方面问题（市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铁路

施工环境管理等方面问题（市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

8.市场监管领域。重点排查整治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成
品油流通等方面问题（市商务局牵头负责），生产、销售不合

格油品，违法销售非道路移动机械，无证无照经营黑加油站点、

机动车检测线数据检测等方面问题（市市场监管局牵头负责）。

9.应急管理领域。重点排查整治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等
方面问题（市应急管理局牵头负责），废弃危险化学品环境风

险管理等方面问题（市生态环境局牵头负责）。

10.工业领域。“两高”项目盲目上马，煤炭消费减量替代，
省级工业园区集中供热、集中污水处理基础设施建设运行等方

面问题（市发展改革委、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城

镇人口密集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搬迁改造等方面问题（市经

济和信息化局牵头负责）。

11.卫生健康领域。重点排查整治医疗卫生机构内的医疗废
物、医疗污水处理处置，放射性污染防治等方面问题（市卫生

健康委牵头负责）。

12.其他领域。上述 11个排查领域之外，各级生态环境保
护委员会其他成员单位，下设的各专门委员会其他牵头部门，

以及承担部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整改、验收任务的其他监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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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坚持问题导向，分析研判、定期报送本系统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

（二）我市梳理的 4个重点方面

1.重点生态区域保护。重点排查整治自然保护地内焦点问
题，历年林业、生态环境等各职能部门交办问题，不符合总体

规划、破坏生态环境等各类违法违规问题（市林业局、市农业

农村局牵头，市生态环境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水利局、

市交通运输局按职责分工做好协同）；生态保护红线内各类违

法建设、违规开发利用等问题（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市

林业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局、市水

利局、市文旅局等按职责分工做好协同，各县区委、县区人民

政府，市管各园区党工委、管委会具体落实。以下均需各县区、

市管各园区按职责具体落实，不再一一列出）。

2.非煤矿山生态修复治理。重点排查整治非煤矿山违规开
采矿产，开采期间的扬尘、噪声、水污染等问题，生态修复工

作粗放、工作推进缓慢、监管不力，以及已修复矿山成效差等

问题（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牵头）

3.城市环境基础设施。重点排查整治市、县主城区雨污管
网分流改造不彻底、黑臭水体治理成效差、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推进缓慢、污水直排、市政管网雨污分流不彻底、生活污水收

集处理不到位、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行不规范和不达标等方面

问题（市城管局、市住建局按职责分别牵头）。

4.畜禽养殖及农业农村污染防治。重点排查整治养殖污染
群众反映强烈、日常监管不到位、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进迟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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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不力，燃煤锅炉和风热炉淘汰不力、

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处置不到位、稻田等农田退水污染、水

产养殖尾水直排等问题（市农业农村局、市生态环境局按职责

分工分别牵头）；重点排查整治乡镇政府驻地污水处理厂提质

增效成效不显著、污水收集不到位、进水浓度低于提质增效验

收标准问题，是否存在“清水进、清水出”等问题（市生态环

境局牵头，市住建局配合）。

三、明确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委、市政府统一调度大排查、大

整治工作，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定期听取各地、各部门主

要负责人工作汇报，市政府各行业分管负责人对分管领域大排

查、大整治落实情况开展常态化督导调度。各县区、市管各园

区和市直监管部门同步建立主要负责人牵头抓总、分管负责人

日常调度的工作机制，确保组织领导有力、有效。

（二）落实每月排查。市环委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的市直

牵头部门，以及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大整治各工作专班

的市直牵头部门，按照市直部门监管主责、县区属地整改主体

的原则，即日起，按照“自查从宽、被查从严”要求，紧紧围

绕省、市两级确定的重点领域，每月开展各部门、各行业的大

排查、大整治，建立工作台账；强化市、县两级全过程沟通、

会商，增强工作合力和精准性，每月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见附

件），经市直监管部门和县区党委、政府（园区党工委、管委

会）会商取得一致意见后，以市直牵头部门名义于每月 25日前

报送市环委办，经审核后纳入整改调度和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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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升整改质量。认真落实《安徽省突出生态环境问

题整改质量提升行动方案》（安环委【2023】4号），将常态

化大排查大整治同各类问题科学制定整改方案、日常调度整改

进展、严格把控验收标准、定期核查防范反弹等工作有机结合，

确保整改验收标准一致，防范逾期销号，防范回潮反弹，防范

负面典型。

市直各监管部门要建立整改质量现场评估机制，重点评估

整改进度是否符合时序计划、是否存在逾期风险，以及存在的

困难，原则上每年 6月底前和 11月底前各开展 1次整改质量现

场评估；将各类已销号的问题整改成效“回头看”同步纳入大

排查、大整治范围，重点对中央和省、市交办各类问题在每年

6月底前和 11月底前分别开展一轮全覆盖“回头看”核查，及

时发现和有效解决整改不彻底、举一反三不到位、回潮反弹等

问题。在完成上述评估和全覆盖核查的次月 25日前，向市生态

环境保护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和市环委办书面报送工作报告。

各县区、市管各园区每月同步落实。

（四）严肃考核奖惩。市环委办适时会同市委督查办（市

政府督查办）联合督办，并视情邀请市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

派员督办，对报送问题数量偏少、以立行立改问题凑数、一年

当中累计 3次以上（含 3次）“零报告”的市直监管部门，将

安排工作组重点核查，如核查发现突出问题，将同步对县区、

园区和市直监管部门实施约谈或视情开展责任倒查；对排查整

治不深入、不全面、不彻底，整改不严不实、验收销号把关不

严、销号后回潮反弹，自查未发现问题而上级明查暗访发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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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及采取紧急停工停产、“一律关停”

“一刀切”简单粗暴方式的，将严格按照《宿州市突出生态环

境问题整改工作考核办法（修订）》有关规定，对县区、园区

和市直监管部门“双向”落实责任追究。

联系人：市环委办 高铭、周扬，电话：3911056。
电子邮箱：HBZGLS@163.com。

附：宿州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问题清单

宿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3月？日

mailto:HBZGLS@163.com，


宿州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问题清单
填报单位：（加盖市直牵头部门公章） 市直牵头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签字： 填报时间：

序

号

问题

领域
发现的问题 整改措施 目标任务（标准） 整改实施主体 责任领导

验收（监管）

单位

完成

时限

会商

情况

（填写专项行

动重点领域名

称）

（填写问题具体表

述）

（填写问题整改所采取

的具体工作举措，分条

目填写。跨年实施整

改的任务，需明确

年度工作目标；当

年完成整改的任

务，需明确季度工

作目标）

（填写问题整改完成时

所达到的状态，做到可调

度、可验收、可考核）

示范：××县委、县政

府

（填写问题整改任务

实施单位）

示范：××，县委常

委、副县长

（为县区政府、市

管园区管委会分管

各具体行业的负责

人）

（填写问题整改

的日常监管和验

收单位，各地排

查上报的问题，

一般县级验收，

重点、复杂问题

视情交由市直监

管部门验收）

示 范 ：

2024 年

12 月 底

前（填写

问题销号

的最后时

限）

示 范 ：

2024年 2

月？日已

同XX 县

（XX 市

直 部 门

等）会商

一致。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备注：县区党委、政府，市管各园区党工委、管委会分行业逐类汇总问题（同一份表格只填报同一类问题），盖章后报送相应的市直牵头部门；市

直牵头部门分别审核后，加盖本部门公章报送市环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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